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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第 114-07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115年 3月 4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4時 

地    點：L007會議室  

主 持 人：張儀興主任秘書                              紀錄：許雅琁 

出席人員：張儀興委員、郭俊麟委員、鄭植元委員、呂金塗委員、魏虎嶺委

員。 

請假人員：陳重任委員、駱育萱委員、戴守煌委員 

列席人員：許雅琁、蔡佳汝、黃牧勒、歐慧敏、尤仁智、翁麗卿。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五條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本辦法第四條相關獎

勵點數核算期程採學年制，各承辦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底前

將教師獎勵點數匯入系統，十月底前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

作處彙整前一學年度所有教師的獎勵點數成為全校總點

數，獎勵總金額以當年度編列教育部獎補助款用於第四條

所列獎助項目金額為獎勵總金額，獎勵總金額除以全校總

點數即為每一點的獎勵金額(每一點最高獎勵金額以新台

幣一千仟五伍佰百元為上限)，教師的獎勵點數乘以每一

點數的獎勵金額即為個別教師當年度的獎勵金(單位為

元，採 4 捨 5 入進位)。經彙總後之獎勵名冊報請校長核

定，返還各承辦業務單位製作撥款清冊後，核發相關獎勵

金。」。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二 (師培中心)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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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依據 113 年起實施第四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及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辦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第二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師資培育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自我評鑑方式依據教育部規定、學校發展及

實際需要，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會議討論採

「因應性自我評鑑」或「自發性自我評鑑」方式實施。」。 

(三)第三點第一至六款各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四)第五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本中心設自我評鑑小

組委員會，負責推動及執行師培自我評鑑事宜，由至少 2

位校外委員及 5位校內委員組成。校內外相關人士五至七

人組成，負責推動及執行師培自我評鑑事宜。」。關於校

內外委員人數再請研議修正。 

(五)第六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三 (總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一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一、 南臺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採購制度，提升採購效率與功

能，確保採購品質，特依據「南臺科技大學採購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關於各項金額的界定寫法再請研擬。 

(三)第六點第一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一) 採購金額

未逾新臺幣一萬元授權一級行政單位主管、院級教學單位

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決。」。後續條文請一併修正。 

(四)第七點第一款第二目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採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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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未達新台臺幣五十萬元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押標

金、保證金。」。後續條文請一併修正。 

(五)第七點第四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主持開標人員

由採購承辦單位一級主管或由總務處保管組組長、總務處

事務組組長、總務處營繕組組長依序擔任之。」。 

(六)第七點第七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決標案件押標

金得逕轉為履約保證金並於履約完成後無息退還，或得以

履約進度、驗收、維修或保固期間等條件，一次或分次發

還。」。 

(七)第九點第三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除契約另有規

定或本校另有通知者外，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

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八)第九點第五款第三目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另有簽

核者依核定文件從之辦理。」。 

(九)第十二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執行政府單位補助

計畫應比照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進行買賣、租

賃。」。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四 (研產處) 

案由：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術論文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三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受獎勵對象以核定獎勵

時仍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為限，凡離職者均不給予獎

勵。」。 

(二)第四條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發表之期刊論文須優

先使用我國正式國名 Republic of China、或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Taiwan、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或

Taiwan臺灣，另為兼顧國際參與，如無法以正式國名發表

情形下，亦可接受使用 Taiwan 臺灣，除上述國名外，該

論文不予獎勵。」。 

(一)第九條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本項獎勵經費來源為

教育部獎補助款學校自籌經費，每學年度以二百萬元為上

限；如當學年可獎勵總金額超過二百萬元，得依比例調降

核發。當年度若已獲核定支領彈性薪資獎勵者，不得重複

領取本項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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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7時 30分。 

 


